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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稿 
 

Developing Hong Kong into an education hub 
 
 

(1)  石 禮 謙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為 將 香 港 發 展 成 為 區 域 教 育 樞 紐 ， 商 業 及 貿 易 專

題 小 組 於 《 “ 十 一 五 ” 與 香 港 發 展 》 經 濟 高 峰 會

報 告 中 ， 建 議 政 府 為 非 本 地 學 生 及 交 換 生 提 供 更

多 校 內 宿 舍 設 施 ， 以 鼓 勵 交 換 生 雙 向 交 流 。 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當 局 是 否 同 意 專 題 小 組 報 告 中 的 內 容 及 建

議 ；  
 
( 二 )  當 局 有 否 制 訂 時 間 表 以 落 實 香 港 大 學 、 香

港 城 市 大 學 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興 建 學 生 宿 舍

計 劃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如 何 ； 及  
 
( 三 )  在 2 0 1 2 ／ 1 3 學 年 開 始 推 行 4 年 制 大 學 課 程

後 ，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的 學 生 人 數 將 會 增

加 ， 對 資 助 學 生 宿 舍 的 需 求 亦 會 相 應 地 增

加 ， 屆 時 政 府 會 怎 樣 解 決 宿 位 短 缺 的 問

題 ？  
 
 
 
 

 



初 稿 
 

Levy on business registration 
 
 

# (2) 田 北 俊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政 府 自 2 0 0 2 年 5 月 1 6 日 起 將 商 業 登 記 證 的 徵 費

率 由 每 年 2 5 0 元 增 加 至 6 0 0 元 ， 旨 在 解 決 破 產 欠

薪 保 障 基 金 的 財 政 困 難 。 勞 工 處 處 長 當 年 曾 對 立

法 會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表 示 ， 會 在 1 年 後 檢 討 新 的

徵 費 率 ， 屆 時 如 認 為 基 金 的 財 政 狀 況 容 許 ， 可 能

會 將 徵 費 率 調 低 。 處 長 又 曾 說 ， 假 如 在 扣 除 將 要

支 付 的 所 有 開 支 後 ， 基 金 的 儲 備 額 仍 然 達 到 2 億

元 ， 財 政 狀 況 便 屬 於 穩 健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由 2 0 0 2 年 至 今 ， 基 金 歷 年 的 財 政 狀 況 、 申

請 情 況 及 預 計 未 來 申 請 情 況 ；  
 
( 二 )  既 然 政 府 認 為 基 金 儲 備 達 2 億 元 便 屬 穩

健 ， 並 承 諾 1 年 後 檢 討 將 徵 費 率 調 低 ， 為

何 自 2 0 0 3 年 至 今 每 年 6 0 0 元 徵 費 率 一 直 未

有 調 減 ； 會 否 考 慮 將 徵 費 重 新 回 復 至 2 5 0
元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
 
( 三 )  除 提 高 徵 費 率 外 ， 有 否 研 究 其 他 措 施 ， 防

止 基 金 再 次 出 現 嚴 重 財 政 困 難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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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who buy air tickets only or 
accommodation only through travel agents 

 
 

# (3) 陳 鑑 林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現 時 因 旅 行 社 倒 閉 而 致 未 能 成 行 的 旅 行 團 ， 都 可

以 得 到 “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” 保 障 ， 但 是 一 些 在 旅

行 社 購 買 機 票 的 消 費 者 ， 如 遇 上 旅 行 社 倒 閉 卻 缺

乏 這 種 保 障 。 現 時 售 賣 機 票 的 旅 行 社 主 要 有 兩 大

類，一 類 屬 於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協 會 ( " I A T A " ) 會 員，一

般 規 模 較 大 亦 較 有 保 障 ， 而 且 可 以 即 時 取 得 機

票 ； 另 一 類 則 是 一 些 規 模 較 小 的 旅 行 社 ， 只 能 向

I A T A 會 員 旅 行 社 取 優 惠 票 ， 而 顧 客 往 往 未 能 即 時

取 得 機 票 。 鑒 於 在 節 日 過 後 常 常 有 旅 行 社 倒 閉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有 否 考 慮 過 為 這 些 在 旅 行 社

購 買 機 票 或 其 他 服 務 的 消 費 者 ， 設 立 一 個 類 似

“ 旅 遊 業 賠 償 基 金 ” 的 機 制 ， 以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利

益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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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pen-top bazaars 
 
 

# (4) 方 剛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國 際 間 大 多 城 市 都 會 設 有 一 些 具 特 色 的 市 集 ， 一

方 面 提 供 多 層 次 的 就 業 機 會 ， 其 次 藉 此 吸 引 旅 客

和 本 地 消 費 。 但 香 港 的 露 天 市 集 不 斷 受 到 政 府 城

市 規 劃 影 響 需 要 搬 遷 、 收 縮 或 甚 至 萎 縮 現 象 。 有

關 香 港 現 存 的 露 天 市 集 的 存 廢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政 府 對 香 港 的 露 天 市 集 的 存 廢 有 沒 有 既 定

的 長 遠 政 策 ； 現 時 尚 存 的 露 天 市 集 和 在 其

中 經 營 的 販 商 數 目 、 估 計 的 就 業 人 數 共 有

多 少 ；  
 
( 二 )  除 已 經 表 示 將 會 在 2 0 0 7 年 進 行 搬 遷 部 分 商

販 的 灣 仔 太 原 街 、 交 加 街 露 天 市 集 之 外 ，

未 來 有 沒 有 任 何 相 類 似 的 搬 遷 計 劃 ； 如

有 ， 將 會 是 那 些 市 集 和 搬 遷 計 劃 爲 何 ； 及  
 
( 三 )  政 府 搬 遷 灣 仔 太 原 街 、 交 加 街 露 天 市 集 部

分 商 販 的 原 因 是 解 決 垃 圾 車 能 通 往 附 近 新

落 成 樓 宇 位 於 交 加 街 垃 圾 站 ， 及 解 決 改 座

新 落 成 大 廈 住 客 的 行 車 問 題 。 由 於 太 原 街

( 南 ) 現 時 的 行 人 專 用 區 時 間 為 上 午 1 0 時 至

下 午 6 時，請 問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在 交 加 街 ( 東 )
實 施 同 樣 的 禁 區 時 間 讓 垃 圾 車 能 夠 順 利 通

過 的 同 時 ， 全 面 保 留 太 原 街 及 交 加 街 的 露

天 市 集 ， 以 取 得 雙 贏 ？  
 
 



初 稿 
 

Discrimination of labour laws against women 
 
 

# (5) 李 卓 人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根 據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， 僱 員 如 按 僱 傭 合 約 受 僱 4 星

期 或 以 上 ， 而 每 周 工 作 1 8 小 時 或 以 上 ， 其 合 約 即

界 定 為 連 續 性 合 約 ， 有 權 享 有 休 息 日 、 法 定 假 日

薪 酬 、 有 薪 年 假 、 有 薪 產 假 、 有 薪 病 假 、 遣 散 費

及 長 期 服 務 金 等 僱 傭 福 利 。 由 於 大 部 分 每 周 工 作

時 數 較 少 的 兼 職 僱 員 為 女 性 ， 英 國 法 院 在 R e g i n a  
V .  S e c r e t a r y  o f  S t a t e  f o r  E m p l o y m e n t  e x  p a r t e  
E q u a l 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 C o m m i s s i o n  a n d  a n o t h e r 一 案

中 ， 裁 定 當 地 一 項 有 關 連 續 性 僱 傭 合 約 的 類 似 規

定 歧 視 女 性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在 過 去 3 年 ， 按 性 別 劃 分 的 在 統 計 前 7 天

內 工 作 少 於 1 8 小 時 的 就 業 人 數 ( 不 包 括 因

休 假 及 開 工 不 足 而 在 統 計 前 7 天 內 工 作 少

於 1 8 小 時 的 就 業 人 士 ) ；  
 
( 二 )  有 否 研 究 上 述 英 國 案 例 的 判 詞 和 有 關 理 據

是 否 適 用 於 香 港 ； 及  
 
( 三 )  會 否 修 改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中 有 關 連 續 性 合 約

的 規 定 ， 以 保 障 兼 職 僱 員 的 權 益 ？  
 
 
 
 



初 稿 
 

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taxis and public light buses 
 
 

# (6) 鄭 家 富 議 員   ( 口 頭 答 覆 )  
 
就 以 下 有 關 的 士 及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( 俗 稱 “ 紅 巴 ” )
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過 往 5 年 ， 涉 及 的 士 及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的 刑

事 案 及 求 助 個 案 ， 以 及 該 等 案 件 的 破 案 數

字 及 檢 控 人 數 ， 包 括 司 機 遇 劫 、 遇 襲 、 遭

受 恐 嚇 ， 遭 受 刑 事 毀 壞 ， 以 及 當 中 有 多 少

案 件 是 涉 及 三 合 會 活 動 ( 俗 稱 “ 黑 社

會 ” )； 同 時 ， 政 府 有 否 制 定 措 施 ， 以 確 保

的 士 司 機 及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司 機 的 安 全 ； 如

有 ， 詳 情 如 何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 
( 二 )  過 往 5 年 ， 香 港 赤 鱲 角 國 際 機 場 的 士 站 涉

及 三 合 會 活 動 的 投 訴 及 檢 控 數 字 ， 例 如 恐

嚇 其 他 司 機 、 非 法 入 線 ( 俗 稱 “ 打 尖 ” ) 、
收 取 入 線 費 等 ； 及 是 否 有 措 施 懲 罰 違 規 的

士 司 機 ；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同 時 ， 會 否 考

慮 設 立 仿 傚 以 往 於 啟 德 機 場 的 措 施 ， 將 違

規 的 士 司 機 納 入 “ 不 受 歡 迎 ” 名 單 中 ， 以

禁 止 其 進 入 機 場 的 士 站；如 有，詳 情 如 何 ；

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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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gulation against light nuisance 
 
 

# (7) 劉 秀 成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鑒 於 本 港 樓 宇 採 用 外 牆 燈 飾 日 漸 普 遍 ， 居 民 投 訴

受 光 污 染 的 情 況 亦 有 上 升 趨 勢 。 然 而 ， 現 時 的《 建

築 物 條 例 》 並 沒 有 對 大 廈 外 牆 燈 光 設 計 發 出 指

引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當 局 在 過 去 5 年 ， 每 年 接 到 有 關 光 污 染 投

訴 的 個 案 數 字 ；  
 
( 二 )  有 否 計 劃 檢 討 現 行 法 例 如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及 《 環 境 保 護 條 例 》 等 ， 把 光 污 染 列 入 受

規 管 範 圍 ，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， 若 沒 有 ， 原

因 是 甚 麼 ； 及  
 
( 三 )  此 外 ， 當 局 有 否 計 劃 參 考 外 國 經 驗 ， 為 室

內 室 外 如 球 場 、 走 廊 、 停 車 場 、 公 路 街 燈

等 制 訂 指 引 ， 包 括 建 議 燈 光 數 目 、 火 數 及

擺 放 方 法 等 ， 讓 業 界 遵 從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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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in service of the Airport Express 
 
 

# (8) 楊 孝 華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興 建 機 場 快 線 的 原 意 是 提 供 便 捷 的 交 通 供 旅 客 前

往 機 場 ， 但 自 機 場 的 亞 洲 博 覽 中 心 開 幕 後 ， 人 流

增 加 ， 機 場 快 線 的 需 求 相 應 增 加 ， 特 別 是 一 旦 有

展 覽 或 其 他 活 動 在 亞 洲 博 覽 中 心 舉 行 ， 機 場 快 線

到 達 機 場 時 已 座 滿 乘 客 ， 對 在 機 場 的 旅 客 造 成 不

便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機

場 快 線 能 提 供 足 夠 的 列 車 服 務 供 旅 客 優 先 使 用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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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ointmen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
to the Council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

 
 

# (9) 張 文 光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政 府 目 前 仍 有 委 派 官 方 代 表 加 入 香 港 教 育

學 院 的 校 董 會 ， 是 否 有 別 於 其 他 院 校 的 做

法 ； 原 因 何 在 ；  
 
( 二 )  此 舉 有 沒 有 違 反 院 校 自 主 的 原 則 ； 是 否 歧

視 教 院 ； 及  
 
( 三 )  政 府 會 否 按 照 其 他 院 校 的 做 法 ， 刪 除 官 方

代 表 的 條 文 或 不 委 派 官 員 加 入 教 育 學 院 的

校 董 會 ； 如 有 ， 時 間 表 和 計 劃 為 何 ； 如 否 ，

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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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manent air fuel farm in Tuen Mun 
 
 

# (10) 何 俊 仁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就 香 港 機 場 管 理 局 ( 下 稱 “ 機 管 局 ” ) 計 劃 於 屯 門

區 興 建 “ 永 久 性 飛 機 燃 料 儲 存 庫 ” ( 下 稱 “ 油

庫 ” )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現 時 機 場 油 庫 的 總 容 量，過 往 4 8 個 月 每 月

油 庫 的 儲 存 量 及 使 用 量 ( 請 按 下 表 列 出 ) ：  
 

日 期  油 庫 儲 存 量

（ 立 方 米 ）  

油 庫 使 用 量

（ 立 方 米 ）  

2 0 0 3 年 1 月   

2 0 0 3 年 2 月   

… …    

2 0 0 7 年 1 月   

 
( 二 ) 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可 容 納 的 每 小 時 航 班 平 均 升

降 量 及 現 時 實 際 每 小 時 的 航 班 平 均 升 降

量 ；  
 
( 三 )  機 管 局 於 興 建 油 庫 的 環 境 評 估 報 告 中 ， 預

期 飛 機 燃 油 使 用 量 將 超 越 現 存 油 庫 儲 存 量

的 年 期 ； 及 過 往 4 8 個 月 中 ， 曾 否 出 現 飛 機

燃 油 使 用 量 超 越 油 庫 儲 存 量 的 情 況 ； 如

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否 ， 政 府 可 否 提 供 充 足

理 據 ， 解 釋 為 何 有 迫 切 性 需 要 於 屯 門 區 興

建 新 油 庫 ；  
 
( 四 )  根 據 紹 榮 鋼 鐵 委 託 英 國 H e a l t h  a n d  S a f e t y  

E x e c u t i v e  屬 下 機 構 H e a l t h  S a f e t y  
L a b o r a t o r y 呈 交 終 審 庭 的 報 告 ， 如 果 油 庫



初 稿 
 

發 生 災 難 性 的 事 故，便 危 及 鋼 鐵 廠 內 的 2 0 0
多 名 員 工 性 命 。 一 旦 落 實 興 建 油 庫 ， 政 府

如 何 確 保 於 鋼 鐵 廠 員 工 的 生 命 安 全 不 受 油

庫 災 難 事 故 威 脅 ；  
 
( 五 )  建 議 油 庫 選 址 的 旁 邊 是 屯 門 環 保 園 ， 當 中

某 些 循 環 再 造 的 過 程 牽 涉 高 溫 和 燃 燒 ( 如
切 割 輪 胎 ) ， 當 初 機 管 局 的 環 境 評 估 報 告

中 ， 有 否 包 括 對 屯 門 環 保 園 影 響 的 評 估 ；

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否 ， 政 府 如 何 確 保 於

環 保 園 及 園 內 員 工 的 生 命 安 全 不 受 油 庫 災

難 事 故 威 脅 ； 及  
 
( 六 )  環 評 報 告 指 出 ， 在 所 有 油 庫 設 施 中 閃 電 是

較 常 見 的 起 火 原 因 。 報 告 亦 說 這 些 事 故 多

發 生 在 電 流 活 躍 的 地 帶 ， 而 香 港 亦 屬 於 這

類 情 況 。 在 1 9 9 7 年 ， 即 有 一 艘 3 1  0 0 0 噸

的 油 船 在 青 衣 卸 油 時 被 雷 電 擊 中 而 引 起 火

災 。 而 建 議 油 庫 選 址 旁 邊 的 鋼 鐵 廠 由 於 儲

存 大 量 鋼 材 ， 故 容 易 受 雷 電 襲 擊 。 政 府 有

否 掌 握 每 月 新 界 西 部 地 區 出 現 閃 電 的 數

字 ， 以 及 評 估 閃 電 對 油 庫 發 生 意 外 的 風

險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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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tients suffering from glaucoma 
 
 

# (11) 梁 國 雄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就 患 有 青 光 眼 病 患 者 的 支 援，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
 
( 一 )  過 去 5 年 ， 每 年 呈 報 患 有 青 光 眼 的 個 案 、

同 時 患 有 白 內 障 和 因 青 光 眼 導 致 失 明 的 個

案 數 目 ， 而 新 增 個 案 的 性 別 、 年 齡 及 居 住

分 布 的 情 況 為 何 ， 以 及 現 時 患 有 青 光 眼 的

總 個 案 ；  
 
( 二 )  現 時 患 有 青 光 眼 的 人 士 所 得 到 的 醫 療 、 經

濟 及 日 常 照 顧 的 支 援 為 何 ， 當 局 會 否 為 青

光 眼 病 患 者 增 加 更 主 動 的 支 援 ， 例 如 心 理

輔 導 、 弱 視 訓 練 、 醫 療 津 貼 等 ； 及  
 
( 三 )  鑒 於 青 光 眼 病 患 者 多 發 生 在 深 近 視 、 家 族

遺 傳 、 年 長 者 及 患 有 糖 尿 病 和 高 血 壓 人

士 ， 當 局 3 年 來 就 預 防 、 及 早 發 現 與 治 療

的 工 作 及 開 支 分 別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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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ung people taking or selling drugs in the Mainland 
 
 

# (12) 涂 謹 申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針 對 本 港 青 年 少 到 內 地 吸 食 毒 品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過 去 3 年 ， 按 年 度 計 算 ， 於 內 地 因 吸 毒 或

販 毒 問 題 而 被 拘 留 的 1 8 歲 以 下 青 少 年 ( a )
人 數 、 ( b ) 年 齡 分 布 、 ( c ) 性 別 及 ( d ) 有 關 司

法 單 位 的 判 決 ；  
 
( 二 )  現 時 有 社 工 隊 或 機 構 到 內 地 娛 樂 場 所 針 對

青 少 年 吸 毒 進 行 輔 導 工 作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有

否 任 何 相 關 資 料 或 統 計 ； 若 有 的 話 ， 數 目

為 何 ， 與 及 提 供 何 種 服 務 ；  
 
( 三 )  青 少 年 於 內 地 被 拘 留 服 刑 後 ， 內 地 會 否 將

個 案 告 知 政 府；若 有，政 府 有 否 任 何 跟 進 ；

若 否 ，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要 求 內 地 成 立 通 報 機

制 ， 以 方 便 跟 進 ； 及  
 
( 四 )  現 時 政 府 與 內 地 執 法 或 輔 導 機 構 有 否 任 何

機 制 或 交 流 ， 以 改 善 本 港 青 年 到 內 地 吸 毒

的 情 況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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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outside Hong Kong for processing 
 
 

# (13) 曾 鈺 成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據 報 ， 有 本 港 企 業 擬 將 資 訊 科 技 工 作 外 判 到 低 成

本 的 地 區 ， 而 當 中 可 能 會 涉 及 到 本 港 市 民 的 個 人

資 料 會 被 移 轉 至 該 些 地 區 的 問 題 ； 另 外 ， 據 了 解 ，

《 個 人 資 料 ( 私 隱 ) 條 例 》 第 3 3 條 ， 即 有 關 “ 禁 止

除 在 指 明 情 況 外 將 個 人 資 料 移 轉 至 香 港 以 外 地

方 ” 的 條 例 尚 未 實 施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
 
( 一 )  條 例 還 未 實 施 的 理 由 ， 以 及 預 計 會 在 何 時

實 施 ；  
 
( 二 )  條 例 實 施 前 ， 將 有 何 措 施 以 防 止 本 港 市 民

的 個 人 資 料 被 移 轉 至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， 又

或 將 如 何 確 保 本 港 市 民 的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權

在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得 到 保 障 ； 及  
 
( 三 )  是 否 了 解 承 辦 本 港 資 訊 科 技 外 判 工 作 的 主

要 地 區  ( 如 印 度 和 中 國 大 陸 )， 有 關 保 障 個

人 資 料 私 隱 權 的 規 定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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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tistics on prosecution against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
 
 

# (14) 李 國 英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過 去 5 年 ， 當 局 根 據 《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

制 條 例 》 ， 以 及 《 不 良 醫 藥 廣 告 條 例 》 ，

而 向 本 港 各 報 章 及 刊 物 進 行 的 檢 控 數 目 ，

以 及 最 終 檢 控 結 果 的 統 計 。 就 以 上 的 資

料 ， 請 按 以 下 格 式 分 別 列 出 ：  
 
根 據 《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例 》 作 出 檢 控  
 
年 份  報 章 及

刊 物 名

稱  

檢 控 個

案 數 目  
檢 控 成

功 個 案

數 目  

檢 控 失

敗 個 案

數 目  

正 進 行

司 法 程

序 ( 包 括

上 訴 ) 個
案 數 目  

2 0 0 6       
2 0 0 5       
2 0 0 4       
2 0 0 3       
2 0 0 2       
總 數       

 
根 據 《 不 良 醫 藥 廣 告 條 例 》 作 出 檢 控  
 
年 份  報 章 及

刊 物 名

稱  

檢 控 個

案 數 目  
檢 控 成

功 個 案

數 目  

檢 控 失

敗 個 案

數 目  

正 進 行

司 法 程

序 ( 包 括

上 訴 ) 個
案 數 目  

2 0 0 6       
2 0 0 5       
2 0 0 4       
2 0 0 3       
2 0 0 2       
總 數       

 
 
( 二 )  就 以 上 各 個 檢 控 失 敗 的 個 案 而 言 ， 通 常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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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於 甚 麼 因 素 ， 令 法 院 最 終 判 處 當 局 敗

訴 ； 及  
 
( 三 )  在 決 定 對 報 章 及 刊 物 提 出 檢 控 時 ， 當 局 如

何 平 衡 保 障 新 聞 自 由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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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ointment of the President 
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

 
 

# (15) 劉 慧 卿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《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條 例 》 規 定 ， 校 長 和 副 校 長 的 任

免 必 須 得 到 校 董 會 有 投 票 權 的 成 員 2 / 3 的 票 數 通

過 。 現 時 校 董 會 2 5 名 成 員 當 中 ， 1 5 人 是 由 行 政 長

官 委 任 的 非 校 內 成 員， 7 名 教 院 職 員 和 學 生 校 董 皆

沒 有 投 票 權 。 就 此 ，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校 董 會 內 大 部 分 成 員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， 可

能 導 致 獲 大 多 數 教 職 員 和 學 生 支 持 ， 但 不

獲 6 名 或 以 上 校 外 校 董 支 持 的 校 長 不 獲 聘

任 ， 因 此 會 否 考 慮 檢 討 《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條

例 》 ， 堵 塞 這 漏 洞 ；  
 
( 二 )  會 否 考 慮 修 改 《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條 例 》 ， 加

入 獨 立 但 非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的 校 董 以 增 加

校 董 會 的 獨 立 性 ； 及  
 
( 三 )  會 否 考 慮 訂 出 更 客 觀 的 校 長 和 副 校 長 任 免

準 則 ， 並 讓 教 院 職 員 和 學 生 校 董 皆 可 參 與

投 票 ， 或 規 定 校 董 會 需 顧 及 教 院 職 員 和 學

生 校 董 的 意 見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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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stallation of vapour recovery systems for the petrol dispensers 
in petrol filling stations 

 
 

# (16) 蔡 素 玉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政 府 早 前 通 過 法 例 ， 規 定 私 營 及 政 府 油 站 ， 要 在

0 8 年 4 月 前 安 裝 第 二 期 氣 體 回 收 系 統 ， 將 油 槍 改

裝 ， 在 向 汽 車 油 缸 輸 油 的 同 時 ， 將 油 缸 內 的 揮 發

氣 體 吸 回 ， 避 免 含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及 致 癌 物 質

苯 的 氣 體 飄 散 到 大 氣 中 。 據 報 道 ， 政 府 最 近 要 求

油 公 司 盡 快 將 油 站 油 槍 改 裝 ， 但 事 實 上 ， 1 8 9 個 私

營 油 站 中 已 有 三 分 一 改 裝 ， 而 8 5 個 政 府 油 站 中 ，

已 改 裝 的 只 得 一 成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改 裝 私 營 和 政 府 油 站 的 目 標 進 度 為 何 ； 兩

者 是 否 有 不 同 標 準 ； 若 是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若

不 是 ， 為 何 政 府 油 站 的 改 裝 進 度 較 私 營 油

站 為 慢 ；  
 
( 二 )  是 否 會 加 快 改 裝 政 府 油 站 步 伐 ； 若 會 ， 詳

情 如 何 ； 時 間 表 如 何 ； 若 不 會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及  
 
( 三 )  據 報 道 ， 一 些 舊 款 水 貨 車 的 油 缸 設 計 不 適

用 於 新 油 槍 ， 當 局 是 否 會 提 供 更 多 支 援 ，

例 如 向 受 影 響 車 主 提 供 改 裝 油 缸 的 指 引 ；

若 會 ， 詳 情 如 何 ； 若 不 會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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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fety of RFID systems 
 
 

# (17) 單 仲 偕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鑒 於 近 期 有 員 工 組 織 發 起 行 動 ， 要 求 有 關 當 局 正

視 使 用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( R F I D ) 技 術 的 行 李 識 別 系 統

的 安 全 水 平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當 局 及 各 公 營 機 構 在 引 入 使 用 無 線 電 輻 射

的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時 ， 如 隧 道 自 動 收 費 系

統 、 入 境 控 制 系 統 等 ， 有 否 先 行 評 估 系 統

的 安 全 水 平 ， 以 確 保 系 統 不 會 對 人 體 造 成

不 良 影 響 ； 如 有 ， 有 關 的 評 核 標 準 ； 如 否 ，

原 因 為 何 ；  
 
( 二 )  當 局 有 否 就 上 述 系 統 的 工 作 環 境 制 定 標 準

或 最 佳 實 踐 守 則 ， 以 保 障 工 作 人 員 的 安

全 ； 如 有 ， 相 關 的 詳 情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及  
 
( 三 )  為 保 障 員 工 的 職 業 安 全 ， 當 局 有 否 要 求 使

用 上 述 系 統 的 僱 主 向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充 足 培

訓 ， 並 發 出 工 作 指 引 及 採 取 其 他 措 施 ， 確

保 相 關 人 員 能 正 確 及 安 全 地 使 用 系 統 ； 如

有 ， 相 關 的 詳 情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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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ervices for residents in Tseung Kwan O 
 
 

# (18) 劉 江 華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有 關 將 軍 澳 區 的 婦 產 科 醫 療 服 務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當 局 如 何 評 估 會 否 於 將 軍 澳 區 增 設 婦 產 科

醫 療 服 務 ； 有 關 的 條 件 為 何 ；  
 
( 二 )  當 局 有 否 統 計 其 他 醫 院 向 將 軍 澳 區 的 婦 女

提 供 婦 產 科 醫 療 服 務 而 額 外 的 工 作 負 擔 為

何 ； 請 列 出 受 影 響 的 醫 院 ； 及  
 
( 三 )  當 局 有 否 研 究 於 將 軍 澳 區 增 設 婦 產 科 醫 療

服 務 的 財 政 預 算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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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sistance to BN(O) passport holders in overseas countries 
 
 

# (19) 陳 偉 業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本 人 近 日 接 獲 市 民 反 映 ， 該 市 民 指 他 使 用 英 國 國

民 ( 海 外 ) 護 照 ( " B N O " ) 在 巴 基 斯 坦 公 幹 時 ， 曾 遭 受

當 地 警 方 暴 力 對 待 以 及 非 法 綁 架 ， 事 主 曾 多 次 向

中 國 駐 巴 基 斯 坦 大 使 館 求 助 ， 但 該 大 使 館 卻 拒 絕

提 供 協 助 ， 而 事 主 向 香 港 政 府 求 助 時 ， 香 港 政 府

卻 又 把 該 個 案 轉 交 予 中 國 駐 巴 基 斯 坦 大 使 館 處

理 ， 使 事 主 不 能 獲 得 任 何 協 助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使 用 英 國 國 民 ( 海 外 ) 護 照 旅 遊 或 公 幹 的 香

港 永 久 居 民 在 海 外 向 中 國 領 事 館 求 助 時 ，

中 國 領 事 館 會 否 提 供 協 助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為

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 
( 二 )  香 港 政 府 有 何 方 法 協 助 在 海 外 持 有 英 國 國

民 ( 海 外 ) 護 照 的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； 若 有 ， 詳

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 
( 三 )  針 對 有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指 因 使 用 英 國 國 民

( 海 外 ) 護 照 旅 遊 或 公 幹 而 不 獲 中 國 領 事 館

協 助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當 局 有 否 方 法 向 他 們 提

供 協 助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

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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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sisting women in entering the labour market 
 
 

# (20) 馮 檢 基 議 員   ( 書 面 答 覆 )  
 
英 國 婦 女 及 工 作 委 員 會 於 2 0 0 6 年 2 月 發 表 報 告 ， 指

出 協 助 婦 女 加 入 勞 動 市 場 可 為 英 國 帶 來 每 年 額 外

1 5 0 億 至 2 3 0 億 英 磅 的 經 濟 效 益 ， 英 國 政 府 採 納 報

告 並 於 同 年 9 月 推 行 “ 模 範 僱 主 計 劃 ” ， 包 括 網 上

登 記 職 位 共 享 資 料 以 支 援 婦 女 生 育 後 回 復 工 作 、

以 顧 問 指 導 方 式 聘 請 婦 女 擔 任 管 理 層 職 位 、 於 工

程 及 建 造 業 設 立 女 學 徒 計 劃 ， 並 成 立 “ 優 質 兼 職

工 作 基 金 ” ， 讓 僱 主 聘 請 顧 問 為 婦 女 創 造 更 多 高

層 兼 職 職 位 ， 另 外 撥 款 1 千 萬 英 磅 培 訓 婦 女 參 與 男

性 主 導 的 工 作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 一 )  現 時 男 性 與 女 性 僱 員 的 平 均 月 薪 及 時 薪 水

平 、 女 性 因 生 育 而 不 再 參 與 勞 動 市 場 的 數

目 及 百 分 比 、 位 居 管 理 層 的 全 職 或 兼 職 女

性 僱 員 數 目 及 百 分 比 、 男 性 主 導 的 行 業 概

況 及 女 性 僱 員 參 與 這 些 行 業 的 數 目 及 百 分

比 ， 以 及 評 估 協 助 婦 女 加 入 勞 動 市 場 可 為

香 港 帶 來 的 經 濟 效 益 ；  
 
( 二 )  有 否 進 行 類 似 研 究 ， 以 了 解 婦 女 加 入 勞 動

市 場 的 障 礙 ； 如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否 ， 原

因 為 何 ；  
 
( 三 )  會 否 鼓 勵 生 育 後 願 意 就 業 的 婦 女 重 投 勞 動

市 場 ， 當 局 有 何 針 對 性 措 施 提 供 協 助 ；  
 
( 四 )  會 否 鼓 勵 僱 主 聘 請 婦 女 擔 任 管 理 層 職 位 及

開 設 更 多 高 層 兼 職 職 位 ， 並 由 政 府 內 部 首

先 推 行 ； 及  
 
( 五 )  會 否 鼓 勵 更 多 女 學 生 投 身 男 性 主 導 的 行

業 ， 例 如 由 職 業 訓 練 局 開 設 專 為 女 性 而 設

的 學 徒 計 劃 ， 或 由 再 培 訓 局 開 辦 專 為 女 士

而 設 的 培 訓 課 程 ？  
 


